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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南海 U形线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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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比照现代国际海洋法所确立的各种海域制度 , U形线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关于 U形线的法律

地位有各种学说 ,这些论证对于确定南海岛屿及其海域权属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然而 ,只有

结合历史背景、现代国际海洋法和台海两岸相关立法 ,才能准确阐释 U形线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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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U形线及其研究意义

国民政府 1935年 4月出版了《中国南海岛屿

图 》,在此基础上 1947年 12月出版了《南海诸岛位

置图 》,在南海标出东沙、西沙、中沙和南沙四群岛 ,

并采用四群岛的最外缘岛礁与邻国海岸线之间的中

线在其周边标绘了 11条断续线。1948年 2月国民

政府将此图收入《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 》公开发行。

因该线的形状像英文字母“U”,故称其为“U形线 ”。

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地图继续沿用该线标示 ,但

1953年经中国政府批准 ,去掉了北部湾内的 2条断

续线 ,变为 9条断续线 ,此外各段线的位置和各段线

的弧、直也有调整。2001年国家测绘局编制的《中

国国界线画法标准样图 》( 1 Ø 1000000) ,是中国政

府对“断续线 ”的法定表示 [ 1 ]。有学者根据上述《南

海诸岛位置图 》和 1983年中国政府出版的《南海诸

岛图 》,计算出断续线以内的南海海域面积分别约

为 192. 7万 km
2 和 202. 5万 km

2 [ 2 ]。

目前 U形线内约 150万 km
2 的海域为南海周

边邻国宣示的海权重叠海域 ,占中国宣布的全部管

辖海域约 300万 km
2 的 1 /2。2005年 11月《中越联

合声明 》提出 ,“双方同意尽早开始湾口外海域的划

界谈判并商谈该海域的共同开发问题 ”。2006年 8

月《中越联合新闻公报 》和 2008年 6月《中越联合

声明 》都重申“稳步推进北部湾湾口外海域划界谈

判并积极商谈该海域的共同开发问题 ”。因此 ,关

于 U形线法律地位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关于 U形线法律地位的学说及其评析

国内学界的相关阐释 ,大体可分为四种学说。

一是国界线或疆界线说 [ 3 ]
,认为该线内的岛、礁、

滩、沙以及海域均为中国领土 ;线外区域则属于其他

国家海域或公海。二是历史性水域说 [ 4 ] ,认为中国

对于线内的岛、礁、滩、沙以及海域均享有历史性权

利 ,线内的整个海域是中国的历史性水域。三是历

史性权利线说 ,认为该线标示着中国的历史性权利 ,

包括对于线内的所有岛、礁、滩、沙的主权和对于线

内内水以外海域和海底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 ,同时

承认其他国家在这一海域内的航行、飞越、铺设海底

电缆和管道等自由。也就是说 ,线内岛、礁、滩、沙属

于中国领土 ,内水以外的海域视同中国的专属经济

区和大陆架 [ 5 ]。四是岛屿归属线说 [ 6 ]
,认为在该线

以内的所有的岛、礁、滩、沙都属中国主权管辖的范

围 ,但线内水域的法律地位则视线内岛屿或群岛的

法律地位而定。

这四种观点在岛屿主权归属的主张上并无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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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都认为线内的岛、礁、滩、沙的主权属于中国 ,主

要不同之处在于对线内和线外海域的权属认识。

尽管 U形线完全采用与陆域国界未定国界的

符号相同的标注方法 ,但同时这些断续的线中每一

段使用的国界线符号又与陆地国界的符号相同 [ 7 ]
,

但我们不能认为 U形线是国界线。若如是 ,则表明

中国对线内岛屿和水域拥有主权。这就很牵强了 :

(1)从实践上看 ,中国历届政府从来没有以无论是

明示的还是暗示的方式 ,宣布过线内的整个海域是

中国的领土 (领海甚至内水 ) ,也从来没有对线内的

整个海域行使过主权 (领海主权甚至内水主权 )。

(2)从传统国际法的角度看 ,该线段没有界点或基

点 ,基本均为弧线 ,也没有经纬度标志 (除开中国最

南疆域为北纬 4度的曾母暗沙 ) ,不是连续线而是

断续线 , 线间大地线长度均在 200km 以上 [ 8 ]。

(3)从现代海洋法的角度看 ,现代海洋法的基本原

则是“以陆定海 ”。事实上 ,世界上各沿海国 ,包括

中国在内 ,都是按照这样的方法划定本国的领海的。

显然 ,用在地图上标绘一条线以圈定领海范围的想

法和做法 ,是与上述国际海洋法理论和实践大相径

庭的 [ 9 ]。

我们也不能认为 U 形线是未定国界线 ,若如

是 ,仍表明中国对线内岛屿和海域拥有主权 ,只是该

主权所及的海域范围尚待确定。同理 ,这样认为仍

很牵强。此外 ,也有学者认为 ,其合理的解释应是 ,

当时划定 U形线时 ,系作为中国在此一海域之“未

定疆界 ”,保留了将来与邻国正式划定“疆界线 ”的

弹性 [ 10 ]。这里的“疆界线 ”一般可以解释为国界线 ,

若如是 ,则我们已做了上述评析 ;此外也可以解释为

该线是中国对线内海域享有某些海权的界线 ,这样

就回到了历史性水域说或历史性权利线说。

持历史性水域说的多数学者在阐述该说时 ,是

把历史性水域与历史性权利结合起来 ,认为历史性

水域说表明了线内水域的法律性质 ,历史性权利线

说则表示了 U型线本身的法律性质 ,这两种观点是

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完整的表述应该是 U形线是

历史性权利线 ,线内水域是历史性水域 [ 11 ]。该说主

要认为 : U形线内诸岛自古就是中国领土 ,中国对该

线内海域自古就拥有某些“历史性权利 ”。这种历

史性水域和 /或历史性权利的来源 ,通过中国对南海

诸岛的权利宣示、管辖、控制、进行经济活动等体现

出来 ,并不直接依据现代海洋法 ,但有一定的法理和

实践依据 ,如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

约 〉)第 10条的“历史性海湾 ”、第 15条的“历史性

所有权 ”、第 46条规定“群岛 ”也可以是在“历史上 ”

被视为群岛者 ;国际法委员会一个专家组曾研究过

“历史性水域 [ 4 ] ”;根据国际法院在判例中的裁示 ,

历史性水域乃因有历史性权利之存在而被认为具有

“内水 ”性质之水域和根据联合国秘书处的相关研

究报告指出 ,历史性水域也可能构成“内水 ”或“领

海 ”;台湾行政院 1993年核定的《中华民国南海政

策纲领 》及其同年的《中华民国领海及邻接区法 (草

案 ) 》,也将 U形线内海域肯定为历史性水域 [ 6 ]。

但历史性水域说也存在诸多缺陷 :主张 U形线

是历史性水域的概念主要是从《公约 》相关概念中

扩展和延伸出来 ,缺乏直接的法律依据。尽管该说

有间接的法律依据 ,但若证明该说符合确定的习惯

国际法规范和国际海洋法规范的内涵和外延均十分

困难。况且历史性水域的概念本身的内涵和外延是

什么也不确定。台海两岸的现行法律都没有确定 U

形线内海域是中国历史性水域 ,如台湾立法院 1998

年 1月公布施行的《中华民国领海及邻接区法 》18

条中和同日公布施行的《中华民国专属经济海域及

大陆礁层法 》26条中 ,都没有历史性水域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 》第 14条

规定“本法的规定不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享有的历

史性权利 ”,仅将其作为一个辅助性规定。

岛屿归属线说的主要观点是 : ( 1)符合当时的

情况及南海的实际。因为在南海海域内 ,岛礁星罗

棋布、名称难以一一鉴定 ,为确保不使岛屿遗漏 ,采

用岛屿归属线最易概括无遗 ,可避免损及领土主权 ,

如前述国民政府出版的《中国南海岛屿图 》、《南海

诸岛位置图 》和《中华民国行政区域图 》。因此有学

者认为 ,民国政府画线的本意 ,应该是确定和公布西

沙、南沙群岛的范围和对西沙、南沙群岛的主权 [ 1 ]。

(2)在 U形线公布前 ,国际上即有此实践 ,因此认定

U形线是岛屿归属线有实践上的先例可循。 (3)海

峡两岸的法律暗示了此线的岛屿归属线性质 (见下

文阐述 )。 (4)将 U形线视为岛屿归属线有利于维

护中国在南海的权益 :在法理及实践上 ,岛屿归属线

不仅举证容易 ,而且说服力强 ; U形线在法律上的意

义仅在标示中国岛礁的位置 ,换言之 ,南海诸岛礁之

属于中国 ,其法律地位不以 U形线为基础 ,而是因

为它们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 ; U形线内的岛礁既为

中国固有领土 ,则根据《公约 》可以享有一定水域 ,

包括领海、邻接区、专属经济海域及大陆架 [ 6 ]。

三、从台海两岸法律看 U形线的法律地位

比较两岸的相关法律 ,基本立场相同 : (1)两岸

都依据《公约 》确立其相关海域的制度 ,如从领海基

线起算 12海里为领海 ;领海以外 12海里为毗连区 ;

从领海基线起算 200海里为专属经济区 ;大陆架为

领海以外依本国陆地领土的自然延伸 。 (2)两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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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对南海四群岛享有领土主权 ,如《中华人民共

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第 2条规定 :中国的陆地领

土包括 ⋯⋯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南沙群

岛以及其他一切属于中国的岛屿。而 1999年 2月

公布的《中华民国第一批领海基线、领海及邻接区

外界线 》中领海基线的划定 ,对东沙群岛采用二条

直线基线和二条正常基线划定、对中沙群岛的黄岩

岛采正常基线划定、对南沙群岛采直线基线和正常

基线划定。 (3)具体到南海四群岛各个岛屿是否都

适用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制度 ,两岸相关法

律都没有明文规定。

两岸的相关法律还有其他的默契之处 ,比如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的声明 》只公布

了大陆领海的部分基线为 49个相邻基点之间的直

线连线 ,大陆控制的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为 28个相

邻基点之间的直线连线 ,而没有公布由台湾当局控

制的台湾及附属岛屿、东沙群岛等岛屿的领海基线 ;

而《中华民国第一批领海基线、领海及邻接区外界

线 》也只公布了台湾本岛及附属岛屿、东沙群岛、中

沙群岛、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 ,而没有公布大陆海岸

和西沙群岛的领海基线。《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

线的声明 》虽然没有公布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领

海基线 ,但同时表明“将再行宣布中国其余领海基

线 ”,其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致力于与周边邻国发

展全面关系 ,在南海问题上不采取激化矛盾的行动 ,

表现了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最大的诚意。特别是

1996年中国首次参加东盟地区论坛 ,除第一届以外

的历届会议主席声明中都阐述了对南海问题的立

场 ,这种立场在 2002年 11月中国与东盟签订的《南

海各方行为宣言 》中有完整的表述 :“各方承诺保持

自我克制 ,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

与稳定的行动 ”。而台湾不是东盟地区论坛的成

员 ,也不是《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的签字方 ,因此台

湾公布中沙群岛、南沙群岛的领海基线并不违背其

任何国际承诺。

两岸的相关政策也有一些差异 : ( 1)大陆的领

海制度明确规定适用于南海四群岛 ,而台湾相关法

律没有此明文规定。 ( 2)《中华民国领海及邻接区

法 》规定 :“中华民国领海与相邻或相向国家间之领

海重迭时 ,以等距中线为其分界线。但有协议者 ,从

其协议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 》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领海的声明 》均无此类

规定 ,而是在 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基线的

声明 》和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批准〈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 〉的决定 》中均声明中国“将与海岸

相向或相邻的国家 ,通过协商 ,在国际法基础上 ,按

照公平原则划定各自海洋管辖权界限 ”。 ( 3 )目前

大陆确定的领海基线一律采用直线基线 ,而台湾交

替使用直线基线和正常基线。 ( 4)与海岸相向或相

邻国家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界限的划定 ,大陆法

律规定“在国际法的基础上按照公平原则以协议划

定界限 ”,而台湾法律规定“依衡平原则 ,以协议方

式划定之 ”。

四、关于南海 U形线法律地位之我见

关于 U形线法律地位的各种学说 ,从不同角度

论证了其内涵和外延。这些论证对于研究南海岛屿

的法律地位和确定南海海域权属 ,对于台海两岸确

定相关政策和制定相关法律 ,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和实际运用价值。然而 ,在剖析 U形线的法律地

位时 ,我们要考察其划定时的两个主要背景 ,一是当

时成熟的领土制度和依托领土 (大陆海岸和岛屿海

岸 )的领海制度。二是初显端倪的大陆架制度和专

属经济区制度 。因此 ,民国政府划线的本意 ,主要

目的当然是遵照成熟的领土制度等制度确定和公布

线内岛屿的范围和中国对线内岛屿的主权 ;其次才

是考虑到发展中的海权诉求而仿效美国、智利等国

的主张 ,宣示中国对线内海域享有类似权利。

综上所述 ,作为学理的提炼 ,岛屿归属线说不仅

最贴切地解析了 U形线划定时的初衷 ,而且最适当

地与现行国际海洋法规则、关于南海岛屿地位的国

际条约和台海两岸立法相吻合。

从《公约 》的规定可知 ,《公约 》是采用“以陆定

海 ”原则的。从上述关于台海两岸相关法律的规定

可知 ,两岸均采用了“以陆定海 ”的原则 ,即在确定

南海四群岛是中国的领土的前提下 ,再依托该岛屿

领土可以确定相应的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和大

陆架。

可以引证的关于南海四群岛归属的国际文件也

只是涉及南海岛屿的归属问题 ,如 : (1) 1943年 12

月 1日《开罗宣言 》宣布 :“三国之宗旨 ,在剥夺日本

自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 ,在太平洋上所夺

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 ,及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 ,

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2) 1945年 7月 26日《波茨坦公告 》第八条宣告 :

“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 ,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

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

之内。”(3) 1951年 9月 8日《旧金山对日和约 》规

定“日本放弃对台湾及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权利

根据及要求 ”,“日本放弃对南威岛及西沙群岛之一

切权利、权利根据与要求 ”。 (4) 1952年 4月 28日

《中华民国与日本国间和平条约 》第 2条规定 :“日

本国业已放弃台湾及澎湖群岛以及南沙群岛及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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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岛之一切权利、权利名义与要求。”(5)在 1972年

9月 29日《中日联合声明 》中 ,日方表示“坚持遵循

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因此 , U形线的法律地位应认定为岛屿归属线 ,

中国对南海四群岛拥有领土主权。据此 ,中国可以

根据现代国际海洋法 ,对四群岛领海基线以内水域

拥有内水主权 ;对四群岛附近海域拥有领海主权 ,毗

连区管辖权 ,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主权权利和管

辖权 ;同时不影响中国对 U形线内其他海域享有历

史性权利。这种历史性权利的内容 ,可以比照《海

洋法公约 》关于沿海国对专属经济区的权利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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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L ega l Sta tus of U2Shape L ine in the South Ch ina S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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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the other rules established by modern international sea law,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U2

Shape L in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s ambiguous. There are a lot of the arguments on its legal status. These argu2

ments are significant in both theory and p ractice for identifying the ownership of the islands and the sea area. How2

ever, we must combine its background with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ea law and the relevant legislations of Chinese

mainland and Taiwan. It is a p roper app roach to exp lain the legal status for this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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